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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被司法强制执行暨减持计划终止实施的公告

一、概述

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14 日收到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

送达的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

法院请东兴证券协助执行以下事项：自本协助执行书送达之日起，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以市价将被执行人广东国立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立控股”）在营业部的

不超过 229 万股股票进行强制变现（具体股票数量及卖出金额以卖出后的对账单明细

为准），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14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

动人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强制执行的预披露公告》（2025-057）。

二、被司法强制执行的情况

近日，公司控股股东泉为绿能投资（海南）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国立控股向公

司转送达了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2025）粤 0703 执 44

03 号之一）。根据裁定书的相关内容：2025 年 8 月 30 日，前述被强制执行股份的原

债权人梁俊晖与上海智策管理合伙企业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约定梁俊晖将其对国

立控股、邵鉴棠、杨娜等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上海智策管理合伙企业；2025 年 9 月 4 日，

梁俊晖与上海智策管理合伙企业将《债权转让通知确认回执》送达给各被执行人，履

行了对债务人的债权转让通知义务。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认为，鉴于已发生

法律效力的(2024)粤 0703 民初 5645 号《民事调解书》已确定梁俊晖对被执行人广东

公司股东广东国立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国立科技、邵鉴棠、杨娜等人享有债权，上海智策管理合伙企业主张其已受让该债权

并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同时向本院提供了《变更申请执行人申请书》、《债权

转让合同》、《债权转让通知书》、《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债权转让通知确认回

执》等证据，足以证明其已受让该债权，故其申请变更为本案申请执行人的诉求依法

应予支持，本案申请执行人变更为上海智策优创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因债权人已向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协助执行通知书》（2025

粤0703执4403号）并函告协助执行人东兴证券“不”再通过集中竞价方式以市价将被

执行人国立控股在东兴证券营业部的不超过229万股股票进行强制变现。公司于2025年

8月1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强制执

行的预披露公告》（2025-057）所涉及相关集中竞价减持计划“不”再执行。

三、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原减持计划为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法院裁定所致，国立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泉为

绿能投资（海南）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原定减持计划未实施，公司实际控制人不

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公司将持续关注国立控股所持股份变动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督促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裁定撤回执行的文件》

2、《广东国立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14 日


